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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： 

《西山城郊森林公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》是各方战略合作意向，作为各方进一

步合作的基础，其内容不影响最终签署的正式合同的内容及效力。具体投资合作

事宜尚需经公司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框架协议签署情况 

2016 年 10 月 10 日，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之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汉置

业”）与太原精益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精益良物业”）、

吴炎铎、太原西山奥申体育文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山奥申”）

共同签署了《西山城郊森林公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框

架协议”）。各方将通过优势互补，就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园项目进行

合作开发。 

二、框架协议当事人介绍 

1、太原精益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1000755135999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1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娓娓 

主要股东：韩若冰持股 49%，吴娓娓持股 51% 

实际控制人：吴娓娓 



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；小区园林绿化；水、电、暖、管道的安装

及维修；家政服务；保洁服务；场地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住所：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杨家堡南巷 17 号佳境花园 7-3001

商铺 

经营期限：2013年 7 月 16 日至 2033 年 7月 26 日 

2、吴炎铎 

身份证号：140103197203170032 

住所：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胜利街 337 号 20栋 2 号 

3、太原西山奥申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100592988883M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6800 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吴炎铎 

经营范围：体育赛事的活动组织及策划咨询；场馆、场地出租；

体育用品、体育器材的销售；花卉、苗木的种植与销售；电器设备的

技术研发与销售；常压锅炉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住所：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杨家堡南巷 17 号精良佳境花园 7幢

商业 2003号 

经营期限：2012年 3 月 21 日至 2022 年 3月 16 日 

股东情况：精益良物业持股 99.99%，吴炎铎持股 0.01% 

与本公司之间的关系：上述协议当事人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

间无关联关系，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亦无其

它关系。 

三、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: 太原精益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


乙方：吴炎铎 

丙方：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丁方: 太原西山奥申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

1、经各方协商，同意丙方以增资形式持有丁方的股权并成为丁

方的控股股东，增资后丁方的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7,000 万元。股权

比例按丙方持有 60%股权，甲方持有 39.96%股权，乙方持有 0.04%股

权。 

2、根据 2016 年 5 月 20 日丁方与太原市人民政府签署《西山奥

申体育城郊森林公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约定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

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太原市人民政府同意丁方进行城郊森

林公园项目建设和管理运营，约定在五年内完成绿化面积不低于公园

可实施面积 80%，配套建设不高于公园可实施面积 20%（完成绿化任

务后，由太原市政府分两期进入招拍挂程序）。项目基本规划为：总

绿化面积﹕约 3285亩（以太原市政府最终确定为准）；总建设用地面

积﹕约 600 亩。 

3、基于增资后的股权比例，由丙方进行财务合并报表。 

4、西山城郊森林公园项目开发的利润分配按会计年度进行。 

5、甲、乙、丙三方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本项目开发税后利润，

但本协议有特别约定的按照特别约定执行。 

6、利润分配方案需提交股东会审查通过后执行。 

7、本协议有效期为三个月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未在有效期内

就《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园项目合作协议》达成一致意见，则本框架

协议到期终止。 

8、甲、乙双方承诺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 3 个月内为排他期，在

此期间内，甲、乙双方不得与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寻求、启动、洽谈、

接受关于丁方的任何投资与合作意向协议签署。 

9、甲、乙双方作为共同体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无故终止本协议或



明确拒绝签署《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园项目合作协议》的（包括其中

一方单独违约行为），甲、乙双方应赔偿丙方的直接损失。 

10、丙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无故终止本协议或明确拒绝签署《太

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园项目合作协议》的，丙方应赔甲、乙双方的直接

损失。 

11、合同约定重要实施条件无法实现或项目重要开发工作无法实

现导致《太原西山城郊森林公园项目合作协议》无法签署的，守约方

不承担责任。 

四、框架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旨在储备公司项目资源，提升经营业绩。 

2、框架协议仅为多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，不会对 2016年度经营

业绩构成重大影响。 

3、上述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协议，为各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

件，涉及具体合作项目或相关合作安排、权利义务约定等具体合作事

宜时，均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合作协议文件为准。 

2、本协议中的合作事项仍处于框架协议阶段，公司将根据进展

情况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

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

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

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精益良物业、吴炎铎、京汉置业和西山奥申签订的《西山城郊森

林公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

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0 月 10 日 


	一、框架协议签署情况
	二、框架协议当事人介绍
	四、框架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



